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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涉企行政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
	
1
	道路客运经营者检查
	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第八十二条

	
2
	
道路客运站经营者检查
	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第八十二条

	
3
	
巡游出租车客运经营者检查
	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第四十条

	
4
	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及站场经营者 检查
	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九条

	5
	道路危险货物(含放射性)运输经营者检查
	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七条、第五十一条《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第三十六条

	
6
	
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检查
	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二条

	
7
	
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检查
	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五条

	
8
	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检查
	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四条、第 二十条

	
9
	港口经营人通用检查
	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第四条、第三十六条

	
10
	水路运输经营者检查
	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第四条、第四十一条

	
11
	邮政快递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第六十一条




